
《食品经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指南》 

解读 

《食品经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指南》已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发布，2024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现就制定背景、目

的和意义、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 制定背景 

近年来，不见面在线审批已在多个领域顺利实施，如银

行通过人脸识别开户、司法庭审使用实时在线形式进行远程

诉讼流程、交警局通过远程视频处理轻微事故以及证照审验

业务等。而在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领域，传统的现场核查

环节往往需要审查员接到核查任务后前往企业现场开展工

作，来回交通耗时长、有效工作时间短，会产生差旅费、误

餐费等费用支出，且存在出行风险及廉政风险。为探索更高

效、便利、经济、精准的核查与服务模式，自 2020年 1 月，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先行先试提出远程视频核查，并在深

圳市龙岗区开展试点工作，后逐步扩展至全市范围。业务开

展以来受理七千余单，试点工作成效显著。相较于传统现场

核查模式，远程核查模式打破时间、空间阻碍，极大程度提

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相关风险。 

二、 目的和意义 

随着食品经营企业对于远程视频核查服务的接受度日



渐提高，许可审查中心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拟将

食品经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工作固化，以指南的形式形成地

方标准文件，为探索新形势下的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工作

模式提供参考与指引。一是提升企业体验感。本文件将细化

企业操作流程，从申请到拿证逐一环节进行指引，减少企业

无效操作，助力企业早日拿证，切实提升企业体验感和获得

感。二是统一工作标准。本文件将为深圳市全市推广食品经

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有助于

市场监管系统统一工作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未来也可为全

国其他地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三是促进多领域

发展。远程视频核查模式在食品经营许可领域的成功试水可

以作为模板推广至市场监管的其他领域，本文件可为远程视

频核查模式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提供指导。 

综上所述，本文件将规范企业和市场监管人员在食品经

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工作中的操作，起到弥补相关领域标准

空白的作用，具有广泛推广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 

三、 主要内容 

《食品经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指南》主要包括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申请、受理、拍摄、远程视频

核查、审核、审批、后续事项。 

（一）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经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的工作标准



以及申请、受理、拍摄、远程视频核查、审核、审批和后续

事项等环节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在深圳市经营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

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不含自酿酒）

等的大型餐馆、中型餐馆、小型餐馆、小餐饮、饮品店、糕

点店等主体实施的食品经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工作。 

（二）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文中使用到的食品经营许可、远程视频核查、申

请端、行政许可端、远程视频核查端进行定义。 

（四）申请 

本章规定了申请人提交食品经营许可申请所需符合的

要求以及申请材料清单。 

（五）受理 

本章规定了深圳市食品经营远程视频核查受理过程中

的时限要求和工作内容，对于部分情况的受理结果予以明确

（比如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或不属于本行政

机关职权范围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流程等）。 

（六）拍摄 

本章分别对深圳市食品经营远程视频核查拍摄过程中

的时限要求和拍摄操作进行规定。 



时限要求规定了申请人应在收到受理通过短信 3个工作

日内完成视频拍摄，应在收到需补充材料短信 1个工作日内

完成视频补拍。 

拍摄操作规定了申请人拍摄食品经营场所现场所需完

成的环节、操作，包括下载 APP、登录账号、签署承诺、打

开定位、上传图纸、拍摄视频等环节；强调了申请人应按照

提示进行连续、全方位拍摄，拍摄内容需包括整个食品经营

场所、食品加工区、必备设备以及相关的设备设施、制度文

件。 

（七）远程视频核查 

本章分别规定了深圳市食品经营远程视频核查的核查

时限、核查组人员配备、审查操作及相关要求。 

时限要求规定了远程视频核查时限为 5个工作日，原则

上核查单位应在任务到达后 1个工作日内完成系统操作。 

核查组要求由两名及以上审查人员组成，并且熟悉系统

操作和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标准；审核操作规定了核查组

的操作流程，强调核查组对于视频内容存疑或意见不统一时

应启动的应对机制。 

（八）审核 

本章规定了食品经营远程视频核查审核过程中的时限

要求，并明确了对于核查组审核操作的要求。 

（九）审批 



本章规定了食品经营远程视频核查审批过程中的时限

要求及操作流程。 

（十）后续事项 

本章规定了核查单位完成食品经营远程视频核查并出

具结论后，企业领取证件或者查看整改意见的流程。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

位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审查中心、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深圳市分析测

试协会。 

 


